
親人死亡，在人之常情上，都會願意代

為處理喪葬之類的後事。但事實上卻非如

此。

檢察官的相驗工作，偶爾會遇到親人不

願意或無能力處理屍體喪葬事物的相驗案

件，這時檢察官就需要為屍體的喪葬問題傷

透腦筋。以我的經驗為例，曾有一對父子，

因經濟狀況不佳的問題，而選擇到屏東縣這

風光明媚的地方上吊自殺。在得知死者身分

後，警方依照往例均會請求死者親屬配合相

驗工作，但並非所有的死者親屬均願意出面

處理喪葬事宜，本案死者的親屬即拒絕出面

處理死者的喪葬事宜。

為使死者能儘快、順利的入土為安，身

為檢察官的我得知後，一方面除了需要找尋

願意代為處理喪葬事宜的「慈善團體」外，

另一方面亦需不斷勸說死者親屬至少要出面

授權慈善團體處理死者喪葬事宜，此時最能

感受人情之冷暖。此類型的案件總需要花費

甚多心力，始能順利將死者入土為安。故若

有人問；在台灣要如何避免死後無人聞問？

我會回答：很簡單，只要檢察官相驗的，應

該都能獲得基本喪葬處理。只是現行法制及

設施，對於屍體的管理真是非常不完備。

雖然此類型案件的屍體，依照現行法

規，並無要求檢察官要處理相驗屍體的喪葬

事宜，但我總告訴自己，相逢自是有緣，只

不過是檢察官賣賣面子就能完成一件功德，

又何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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猶記得當初在司法官訓練所的大禮堂上，依規定

按名次的先後，進行著院檢之志願分發，輪到我的

時候，聽著後方好友們的吶喊「院」、「院」…，

著實令我掙扎了一下，但最後還是在檢方的分發板

上，填下了我的名字。事後好友問我為何如此不

「受教」，我回答說，因為檢方「偵查不公開」，

開庭，門是關起來的，比較不怕出醜，而院方卻要

「公開審理」，大家聽了後，一陣無言。就這樣，

我來到了我的第一站，也是目前惟一的一站─屏東

地檢署。

老實說，剛到署報到時，由於對業務的不了解，

及對同事的陌生，一切需要重新適應，但又須快速

上手，因此心中充滿了不安與恐慌，深怕無法勝

任，幸好在當時張檢察長斗輝的細心規劃下，安排

我與莊啟勝學長及張啟聰學長同一間辦公室，讓我

可以隨時請教，因為他們的介紹，讓我快速融入同

事之間，也認識了屏檢之友─羅隆仁醫師，一位慈

祥的長者，看到他，總是在星期四，中午我們四人

─包括莊學長及張學長，常有午餐約會，一起吃遍

屏東市各處美食，真是快樂；另外，因為是洪培根

主任的組員，有問題請教他時，他總是不厭其煩地

想辦法幫我解決，而且他也常適時指出我書類中之

錯誤或是不足之處，令我收獲甚多，當然書記官劉

昭利的鼎力協助，亦是功不可沒，因為有這些貴人

的相助，逐漸化解了我心中的不安，有了自信，也

抓到了工作的節奏。

月初放鬆、月中開庭、月底趕結案，一轉眼，從

事檢察官這工作已經八年多了，一段不算短的日

子，看了不少社會百態，從中領悟到意氣之爭，真

的會壞事，驗證了EQ的重要性。另外，透過這工作，

也領悟到人生的無常，體會應把握當下，及珍惜身

邊的一切，無須過於追求名利，才是根本生存之

道。所以若現在問我熱愛我的工作嗎?我不敢說我樂

在其中，但至少是喜歡的，目前尚未考慮轉換跑

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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